编号：        

兼职任课教师聘用申报表
申报须知：
1．本表仅适用于兼职任课教师，由申报单位负责填写，若申报单位与课程管理单位不一致则两个单位均需签署聘用意见。

2．普通兼职任课教师聘用条件按照《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兼职教师聘用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3．B类兼职任课教师聘用条件除符合《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兼职教师聘用管理办法》外，其教学任务还需等于或大于6学时/周，申请住宿者每周至少住宿4晚。

4．本表填写后，随《兼职任课教师聘用信息表》及相关材料一并提交。
	申报单位
	
	申报人
	
	申报时间
	
	拟聘教师姓名
	

	拟聘教师来源
	□其他高校（在职/退休教师）  □在读博士研究生/硕士研究生
□科研院所  □党政机关  □社会团体  □行业企事业单位

	拟聘教师资质
（请根据《兼职教师聘用信息表》进行勾选）
	□有海外学习经历（指在大陆地区以外的国家、地区接受的正式学历教育）

□为双师双能型（指同时具备中级以上教师资格和行业能力资格）
□有行业企业经历（指曾在本专业领域的相关行业企业工作或挂职锻炼时间累计2年以上或曾参与本专业领域的行业企业开展过产学研项目，取得较大成效）

□有创新创业经历（指在本专业有创新的事项或从事本专业创业工作的经历）

	授课信息

	序号
	课程名称
	课程管理单位
	授课对象

（年级、专业）
	拟开班数
	课程班人数

（人/班）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申报单位

意见
	教师政治考察意见（对该教师思想政治素质、职业操守及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考察意见）
该教师政治立场坚定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、学术不端等问题，符合我校兼职教师聘用基本条件。
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
	已对教师教学能力与岗位资格等方面进行审查，且已对《兼职教师聘用信息表》的内容进行审核，同意自20___—20___学年第___学期起聘用该教师。
拟聘教师类型：□普通  □B类（□同时需要安排住宿）
课酬基数：□正高级 □副高级 □中级（普通） □中级（在读博士） □初级（普通）
□初级（在读硕士） □其他标准：___元/课时（课程教学、毕业实习）；或___元/人（毕业论文/设计）
说明：（如有高聘该教师应提供详细说明）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课程管理单位
意见
	□同意聘用该教师完成上述课程的教学工作。

□不同意聘用该教师完成上述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原因如下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